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研究計畫暨產學合作案抵減授課鐘點申請表
	[bookmark: _Hlk29372908]申請日期
	
	申請教師
	
	系所
	

	計畫名稱
	
	校內編號
	

	本次申請抵減要件
	1. □以案件數申請抵減(僅限國科會計畫)
2. □以管理費申請抵減(□國科會研究計畫 □產學合作計畫 □國科會研究計畫+產學合作計畫)

(依授課鐘點計算要點第九點規定符合上述2項減授要件，僅能擇一申請。請檢附計畫核准清單)

	計畫執行
期間
	
	本次申請抵減預計使用計畫管理費金額

(如用2項以上計畫，請分別填列管理費額度)
	



(以管理費申請抵減者，請填列本欄)

	申請抵減學期與鐘點數

	□  無共同
主持人
	申請抵減：         學年度  □上學期            鐘點 
                   學年度  □下學期            鐘點
□本案申請案件或申請抵減所使用計畫管理費金額確認未計入研發處相關產學獎勵。 (請申請教師核實勾稽)

上述資料經核對無誤，申請教師                     (簽名)

	
	□  有共同
主持人
註：
貢獻比例與研發處升等審核比例相同。計畫含概共同主持人，其所列共(協)同主持人部分，相對貢獻分配比例不得超過50%
	共同主持人一：                相對貢獻分配：        %           
申請抵減：           學年度 □上學期           鐘點 
                     學年度 □下學期           鐘點
□本案申請案件或申請抵減所使用計畫管理費金額確認未計入研發處相關產學獎勵。 (請申請教師核實勾稽)

上述資料經核對無誤，申請教師                     (簽名)

	
	
	
共同主持人二：                相對貢獻分配：        %           
申請抵減：           學年度 □上學期           鐘點 
                     學年度 □下學期           鐘點
□本案申請案件或申請抵減所使用計畫管理費金額確認未計入研發處相關產學獎勵。 (請申請教師核實勾稽)

上述資料經核對無誤，申請教師                    (簽名)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授課鐘點計算要點：
九、專任教師及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主持下列計畫者，經專簽核准其授課時數得以抵算，本項減授僅可擇任何一款條件申請，每學期核計至多四鐘點，但不計入超支鐘點，若已計入研發處相關產學獎勵則不得重複抵算。
(一)主持國科會計畫，每計畫案於計畫執行之當學年得抵一鐘點（兩人以上共同主持者，依相對貢獻分配比例分配之），每計畫案以申請一次為限。
 (二)主持國科會計畫、產學合作計畫，當學年執行計畫累計提列管理費每滿二十萬元(計畫跨學年者，依月份比例計算之)得抵一鐘點(兩人以上共同主持者，依相對貢獻分配比例分配之)。

	第  一  層決行

	承辦單位
	會辦單位
	決行

	
	研發處
	教務處
	

	
	□管理費額度確認
□未計入研發處相關產學獎勵
	□抵減時數符合授課鐘點計算要點規定
	



